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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已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

议公告》及《关于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方便本公司股东行使股东

大会表决权

,

完善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机制

,

现公布关于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地点

:

江苏省宿迁市白杨路

1

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3

年

4

月

18

日

(

星期四

)

上午

10:00

时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3

年

4

月

17

日—

4

月

18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13

年

4

月

18

日上午

9:30- 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4

月

17

日下午

15:00

至

2013

年

4

月

18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4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4

月

15

日

5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6

、会议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3

年

4

月

15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授权他人代为出

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保荐机构代表

;

(4)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5)

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7

、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

,

投票表决时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

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

:

(1)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2)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3)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4

、审议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5

、审议关于《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6

、审议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7

、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的议案

;

8

、审议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9

、审议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

10

、审议关于续聘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1

、审议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公司独立董事廖家河先生、陈强先生、吕忆农先生将分别在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上作独立董事

2012

年

度述职报告。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1)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2)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

须持委托人身份证

(

本人签字的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3)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

(

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书、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

(

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

、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

本人签字的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

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登记

;

(4)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

信函或传真上请注明“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字样。

(

须在

2013

年

4

月

16

日下午

17:00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3

年

4

月

17

日上午

9:00-11:30

、下午

14:00-16:30

3

、登记地点

:

江苏省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

1

号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

室。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4

月

1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

2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３６２５８５

双星投票 买入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1)

输入买入指令

;

(2)

输入投票代码

;

(3)

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此类推。 总议案对

应申报价格

100.00

元

,

代表一次性对所有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议案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０

、

１１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３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７

关于

《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

的议案

７．００

元

８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的议案

８．００

元

９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的议案

９．００

元

１０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０．００

元

１１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１．００

元

(4)

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赞成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5)

确认委托完成

4

、计票原则

:

在计票时

,

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重复投票

,

以第

一次投票为准。

5

、注意事项

:

(1)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2)

对同一表决事项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3)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

,

以第一次为准

;

(4)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具体流程

: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

,

设

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

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

活。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wltp.cninfo.com.cn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1)

登录

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度股东大会投票”

;

(2)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

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3)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13

年

4

月

17

日下午

15:00

至

2013

年

4

月

18

日下午

15:00

。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

: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地址

:

江苏省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

1

号

邮政编码

:223808

联系电话

:0527-84252088

传真

:0527-84253042

联系人

:

吴迪

2

、会议费用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费及交通费用自理

,

会期半天。

六、备查文件

1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11� �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13-023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4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2

、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16

日以现场结合传真方式召开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工业园区聚

园路

8

号公司会议室。

3

、董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董事

5

名

,

以传真方式参加会议董事

4

名

;

发出表决单

9

份

,

收到有效表决单

9

份。

4

、董事会会议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周才良先生主持。 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合法、合规性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

2

项议案

:

1

、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补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公告。

公司现任董事长、董事周才良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公司董事会同意其辞职

请求

,

并对周才良先生在任期内的勤勉工作表示感谢。 周才良先生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现经公司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名

,

增补姚新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一致。 姚新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公告。

2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供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本议案须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公告。

《对外担保公告》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7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的

2013-025

号文。

另外

,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于

2013

年

4

月

1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上。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4月17日

附件:姚新义先生简历

姚新义先生

,1964

年

11

月出生

,

硕士学历

,

高级经济师

;

曾任浙江盾安三尚机电有限公司董事长

,

湖北帅力

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

安庆向科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

本公司董事长

,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

现任盾

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

杭州新宏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

浙江盾安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姚新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1,300,104

股

,

持有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12

亿股

(

盾

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89,069,416

股

,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母公司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姚新义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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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4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2

、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16

日以现场结合传真方式召开

,

会议召开地点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工业园区聚园路

8

号公司会议室。

3

、监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5

名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5

名

,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监事

2

名

,

以传真方式参加会议监事

3

名

;

发出表决单

5

份

,

收到有效表决单

5

份。

4

、监事会会议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监事倪红汝女士主持。

5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合法、合规性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

1

项议案

: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供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本议案须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

,

公司已于

2013

年

4

月

17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3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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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

时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供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

同意公司提

供如下担保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序号 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金额 融资银行 担保类型 担保性质

１

浙江盾安人

工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

盾安

（

天津

）

节能

系统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农业银行天津分

行华苑软件大厦

支行

最高额保证担

保

续期

２

南昌中昊机械有

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工商银行南昌阳

明路支行

最高额保证担

保

续期

３

浙江盾安禾田金

属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中信银行杭州分

行

－

最高额保证担

保

续期

４ １５

，

０００

工商银行诸暨支

行

最高额保证担

保

续期

５ １０

，

０００

民生银行杭州城

东支行

最高额保证担

保

新增

６

浙江盾安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中信银行杭州分

行

最高额保证担

保

续期

７

浙江盾安机电科

技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工商银行诸暨支

行

最高额保证担

保

续期

８ ５

，

０００

民生银行杭州城

东支行

最高额保证担

保

新增

９

盾安

（

芜湖

）

中元

自控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民生银行杭州城

东支行

最高额保证担

保

新增

１０

珠海华宇金属有

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分行

最高额保证担

保

新增

合计

１１３

，

０００ － －

上述担保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盾安

(

天津

)

节能系统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

,

注册地址华苑产业区华天道

2

号

(

火炬大厦

)2094

室

,

法定代表人付卫亮

,

注

册资本

18,000

万元

,

本公司持有其

62%

的股权

,

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

:

为用户提供节能诊

断、改造服务。

天津节能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底

资产总额

１１１

，

５４４．９９

负债总额

８７

，

０６１．７０

净资产

２４

，

４８３．２９

资产负债率

７８．０５％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４

，

０６４．５２

利润总额

９

，

８３６．６４

净利润

７

，

１４４．０９

注

: 201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

、 南昌中昊机械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8

月

12

日

,

注册地址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梅林大道以北、曰修路以西

,

法定代表人周

才良

,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

本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

,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

:

制冷用压缩

机

,

空调、冰箱、洗衣机及冷冻机配件的制造。

南昌中昊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底

资产总额

１６

，

０７２．４７

负债总额

１２

，

３０３．６０

净资产

３

，

７６８．８７

资产负债率

７６．５５％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７

，

１１６．２０

利润总额

４８８．７０

净利润

３６５．１２

注

: 201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3

、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8

月

13

日

,

注册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

法定代表人周才良

,

注册资本

3190

万美元

,

公司持有其

70%

的股权

,

公司全资子公司盾安金属

(

泰国

)

有限公司持有其

30%

的股权

,

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空调配件、燃气具配件、汽车农机配件、电子设备和部件、五金配件、铜冶

炼。 目前主要从事截止阀、四通阀等空调制冷配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盾安禾田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底

资产总额

１６１

，

０９８．８２

负债总额

１１７

，

９３４．６５

净资产

４３

，

１６４．１７

资产负债率

７３．２１％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２４

，

２０１．７７

利润总额

１６

，

１００．５０

净利润

１４

，

２０５．０４

注

: 201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4

、 浙江盾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4

月

7

日

,

注册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

法定代表人周才良

,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

本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

,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该公司主营进出口业务

;

批发零售

:

制冷设备、制冷控

制元器件等产品。

盾安国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底

资产总额

３１

，

１３７．２６

负债总额

３０

，

１７７．３９

净资产

９５９．８７

资产负债率

９６．９２％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１７

，

０８９．８６

利润总额

－７０９．１８

净利润

－５０８．９６

注

: 201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5

、 浙江盾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5

月

26

日

,

注册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

法定代表人周才良

,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

本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

,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制冷、空调、空气净化设备及其他

机电设备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系统集成服务

,

节能工程的施工

,

实业投资

,

经营进出口业务。 目前主要从

事商用中央空调、行业特种空调的制造与销售。

盾安机电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底

资产总额

５６

，

９５４．８４

负债总额

４２

，

４４４．９５

净资产

１４

，

５０９．８９

资产负债率

７４．５２％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６

，

１０２．３４

利润总额

６

，

３０５．７７

净利润

５

，

４０２．７８

注

: 201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6

、盾安

(

芜湖

)

中元自控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

,

注册地址

:

安徽新芜经济开发区

(

芜湖县湾沚镇

),

法定代表人周才良

,

注册

资本

5,000

万元

,

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

,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空调及空调压缩机、冰箱、

洗衣机、冷冻机配件制造、销售

;

制冷系统自控元件制造、销售

;

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

国家限定或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芜湖中元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底

资产总额

１７

，

７７７．３４

负债总额

１１

，

８４１．７６

净资产

５

，

９３５．５８

资产负债率

６６．６１％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０

，

５５４．３２

利润总额

１

，

２３２．５８

净利润

９２２．７６

注

: 201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7

、珠海华宇金属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

18

日

,

注册地址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西路

693

号

,

法定代表人周才良

,

注册

资本

2,000

万美元

,

本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

,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和销售自产的空

调、燃气具、汽车农机、电子设备上的新型电子元器件、新型机电元件和五金零件。

珠海华宇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底

资产总额

４２

，

７９４．０７

负债总额

２６

，

２３７．９０

净资产

１６

，

５５６．１７

资产负债率

６１．３１％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１

，

０８６．４１

利润总额

１

，

５５９．１２

净利润

１

，

４７６．９８

注

: 201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2

、担保期限

: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

公司将在实际担保额度发生时做后续披露。

四、董事会意见

1

、提供担保的目的

满足上述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及开展国际贸易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

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

2

、对担保事项的风险判断

本次提供担保的子公司具有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

,

货款回笼质量较好

,

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

且公司有能

力控制其生产经营管理风险

,

因此

,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认为“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

,

且本次提供担保的

子公司业务发展前景良好

,

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和良好的资信评级

,

故我们认为上述担保事项不会损害本公

司的利益

,

同意本次对外担保。 ”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批准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13,000.00

万元

,

占公司

2012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32.45%,

总资产的

11.18%

。

截至本公告披露前

,

公司批准的有效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273,000.00

万元

;

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124,

599.82

万元

,

占公司

2012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35.78%,

总资产的

12.32%

。

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行为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3

、被担保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2450� � �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2012-020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２３

，

５８１

，

５８７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７５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６７５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７１２５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

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１２５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３７５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６２３

，

５８１

，

５８７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９３５

，

３７２

，

３８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

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１１

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０７

北京博大万邦国际中小企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７５

，

７８３

，

６８０ ４４．２３ １３７

，

８９１

，

８４０ １３７

，

８９１

，

８４０ ４１３

，

６７５

，

５２０ ４４．２３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２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２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２４

，

２９６

，

９６０ ３５．９７ １１２

，

１４８

，

４８０ １１２

，

１４８

，

４８０ ３３６

，

４４５

，

４４０ ３５．９７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２０９

，

７９６

，

９６０ ３３．６４ １０４

，

８９８

，

４８０ １０４

，

８９８

，

４８０ ３１４

，

６９５

，

４４０ ３３．６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３ 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３３

５

、

高管股份

１

，

４８６

，

７２０ ０．２４ ７４３

，

３６０ ７４３

，

３６０ ２

，

２３０

，

０８０ ０．２４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４７

，

７９７

，

９０７ ５５．７７ １７３

，

８９８

，

９５３ １７３

，

８９８

，

９５３ ５２１

，

６９６

，

８６０ ５５．７７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７

，

７９７

，

９０７ ５５．７７ １７３

，

８９８

，

９５３ １７３

，

８９８

，

９５３ ５２１

，

６９６

，

８６０ ５５．７７

三

、

股份总数

６２３

，

５８１

，

５８７ １００ ３１１

，

７９０

，

７９３ ３１１

，

７９０

，

７９３ ９３５

，

３７２

，

３８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９３５

，

３７２

，

３８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４１０８５

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首期、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数量及行权价格将相应予以调整。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振兴路

２６

号

咨询联系人：王山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９７１０７７７－６２１８

传真电话：

０１０－８０１０７２６１－６２１８

特此公告。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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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 � �编号：临2013-014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4

月

16

日上午在公司一楼会

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8

人，代表股份

81,618.05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6.66%

，符

合《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如成先生主持，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

81,618.05

万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告

赞成票

81,618.05

万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

81,618.05

万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一） 以公司

2012

年末的总股本

2,226,611,695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元 （含

税），剩余利润结转下年度。

赞成票

81,618.05

万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公司本年度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赞成票

81,618.05

万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赞成票

81,618.05

万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从事

2012

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赞成票

81,618.05

万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一）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赞成票

81,618.05

万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授权董事会决定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赞成票

81,618.05

万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

201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一）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赞成票

81,618.05

万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授权董事会决定

201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赞成票

81,618.05

万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本次会议由浙江和义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农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28� � �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13-018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3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

登了《关于召开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2

、召开时间：

2013

年

04

月

16

日上午

09

：

30

3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04

月

09

日

4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

11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郑渝力先生

7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8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6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10,482,4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33.08%

。

2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

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

201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110,482,46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二）审议通过《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10,482,46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三）审议通过《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10,482,46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四）审议通过《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110,482,46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五）审议通过《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110,482,46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六）审议通过《

201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110,482,46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七）审议通过《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110,482,46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八）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13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郑渝力及其一致行动人、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493,398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3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0,482,46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十）审议通过《

2012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110,482,46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0,482,46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考核奖惩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0,482,46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选举郑渝力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表决票

110,482,464

票， 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表决票数的

100%

。

选举周维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表决票

110,482,464

票， 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表决票数的

100%

。

选举邱小玲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表决票

110,482,464

票， 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表决票数的

100%

。

选举王继伟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表决票

110,482,464

票， 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表决票数的

100%

。

选举王建勇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表决票

110,482,464

票， 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表决票数的

100%

。

选举伍和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表决票

110,482,464

票， 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表决票数的

100%

。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选举周本宽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获得表决票

110,482,464

票，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表决票数

的

100%

。

选举尹好鹏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获得表决票

110,482,464

票，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表决票数

的

100%

。

选举霍伟东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获得表决票

110,482,464

票，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表决票数

的

100%

。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选举张萍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获得表决票

109,589,706

票， 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表决票数的

99.19%

。

选举周文飞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获得表决票

110,089,706

票， 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表决票数的

99.64%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在本次大会上作了

2012

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28� � �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13-019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16

日上午

11

时

20

分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4

月

10

日以邮件、电话、专人送达方式发出，本次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会议由董事长郑渝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郑渝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投票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审议《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郑渝力先生（召集人）、周维刚先生、周本宽先生、霍伟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

投票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三）审议《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尹好鹏先生（召集人）、霍伟东先生、王建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投票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四）审议《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霍伟东先生（召集人）、尹好鹏先生、邱小玲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投票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五）审议《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尹好鹏先生（召集人）、郑渝力先生、霍伟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投票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六）审议《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周维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投票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七）审议《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邱小玲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聘任王继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徐

基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聘任冯梅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

为自董事会聘任之日起三年。

投票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对《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

2013

年

4

月

17

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八）审议《关于聘任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沈小青先生为公司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三年。

投票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九）审议《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张磊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张磊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028-85003688

联系传真：

028-85003588

联系邮箱：

zqb@cdlq.com

联系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

11

号

邮编：

610045

投票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附件：人员简历

郑渝力先生、周维刚先生、邱小玲女士、王继伟先生、周本宽先生、尹好鹏先生、霍伟东先生简历详见

2013

年

3

月

27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载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3-013

）。

徐基伟先生，中国国籍，生于

1962

年

9

月，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81

年

8

月至

1985

年在四川

路桥集团机械化施工处先后任技术员和车间主任，

1985

年至

1990

年在四川省犍为岷江大桥建设项目中担任

技术负责人；

1990

年至

1993

年在湖北省郧阳汉江大桥建设中担任技术负责人；

1993

年至

1997

年主持万县长

江公路大桥的建设， 任项目常务副经理兼副总工程师；

1997

年至

2000

年在四川路桥集团担任集团总工办主

任，主持湖北省宜昌长江大桥的施工，兼任项目副经理和总工程师；

2001

年至

2004

年在四川路桥集团任副总

工程师，主持巴东长江公路大桥的建设，兼任项目经理和总工程师；

2004

年至

2007

年

2

月在本公司任总工程

师；

2007

年

2

月至今在本公司任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徐基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204,000

股，系公司实际控

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冯梅女士，中国国籍，生于

1968

年

12

月，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注册造价师。

1990

年

7

月至

2000

年

1

月在

成都市公路工程处工作，先后任技术员、项目工程部主办、副主任；

2000

年

1

月至

2004

年

2

月在成都市路桥工

程公司先后任经营科科长、副总经济师；

2004

年

3

月至

2007

年

7

月在本公司任副总经济师、经营部部长；

2007

年

8

月至今在本公司任总经济师。 冯梅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2,003,638

股，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沈小青先生，中国国籍，生于

1971

年

2

月，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

1995

年

7

月至

2000

年

8

月在

成都市公路工程处工作，先后任现场技术员、项目路基施工组组长、项目副经理；

2000

年

9

月至

2004

年

2

月在

成都市路桥工程公司工作，先后任项目副经理、项目经理；

2004

年

3

月至

2008

年

1

月在本公司工作，先后任项

目副经理、项目经理；

2008

年

2

月至

2010

年

11

月任公路分公司副经理；

2010

年

12

月至

2013

年

1

月任公路分公司

副经理兼主任工程师；

2013

年

2

月至

4

月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 沈小青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544,997

股，与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磊先生，中国国籍，生于

1985

年

4

月，本科学历。 历任四川君和会计师事务所（

09

年整体并入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主管。

2010

年

4

月加入本公司，任证券部主管，副

部长。 张磊先生于

2012

年

7

月通过了深交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未持有公司股票，与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628� � �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13-020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16

日上午

11

点

00

分在成都市武科东四路

11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4

月

10

日以邮件、电话方式发出，本次会

议应参加监事

3

名，实际参加监事

3

名，会议由监事张萍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张萍女士为第四

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

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张萍女士简历详见

2013

年

3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刊载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3-014

）。

投票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28� � �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13-021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任期届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4

月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胡

晓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现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胡晓晗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也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公司及董事会对胡晓晗先生在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在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董事会指定公司董事伍和平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同时将尽快聘任

新的董事会秘书。

伍和平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028-85003688

联系传真：

028-85003588

电子邮件：

zqb@cdlq.com

联系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

11

号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